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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碩、博士班學雜等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單位：新台幣/學期) 

學院別 學費 雜費 個別指導實習費 
學分費（加修大學
部課程學分費及
延畢生） 

特殊教育學系 
藝術與設計學系 
應用數學系 
應用科學系 
體育學系 
數理教育研究所 

41,280 13,610 

 

3,000/學分 
理
組 

音樂學系 41,280 13,610 主修 12,330/科 3,000/學分 

文
組 

教育與學習科技
學系 
幼兒教育學系 
教育心理與諮商
學系 
中國語文學系 
環境與文化資源
學系   
英語教學系   
人力資源發展研
究所 
數位學習科技研
究所 
台灣語言與語文
教育研究所 

39,460 7,970 

 

3,000/學分 

二、住宿費收費標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單位：新台幣) 

類別  收費標準  保證金 冷氣費 
四人房  6,500/學期 

六人房  6,300/學期 
1,000/年 1,000/年 

三、學生平安保險費：約新台幣 95 元/學期。（非全民健保） 

四、體育設施使用費：新台幣 90 元/學期。 

五、電腦實習費：新台幣 400 元/學期。 

六、論文指導費：碩士班新台幣 12,000 元、博士班新台幣 17,000 元。（於入學後第一學期一

次繳清） 

七、依據本校學則第十一條及第十一條之一規定：學生應依規定日期完成繳交學雜費、學分

費及其它費用，並完成選課等註冊程序，逾期未辦理完成者，除已請准延緩註冊者外，

視同未註冊，應令退學。 

八、延畢生係指碩士班一般生（未修教育學程者）已繳滿六個學期學雜費全額後、博士班一

般生（未修教育學程者）已繳滿十個學期學雜費全額後；碩士班一般生（加修教育學程

者）已繳滿八個學期學雜費全額後、博士班一般生（加修教育學程者）已繳滿十二個學



期學雜費全額後，未畢業仍在學之學生。延畢生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，每學期修課四學

分（含）以下者，依修課學分數繳交學分費，無須再另繳交學雜費；但超過四學分者，

仍需繳交學雜費全額。 

九、加修大學部課程學分費及延畢生學分費：新台幣 3,000 元/學分。 

十、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每學期所修習學分數之上下限由各系所自訂。 

 


